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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全民健保制度係採按月計費，且由雇主針對被保險人及平均眷口人數負擔六成保險費，按此

制度之設計，雇主僅對其全職受僱人員負擔前揭部分保險費繳納之義務；復為保障兼職工作

者之權益，爰課予雇主對「每個工作日到工者（不論工作時數）」或「每週工作時數合計滿

12 小時者」，視同專任員工，亦應由其雇主為其投保健保。 

二、惟鑑於外界提出大專院校教師有其職業特性，學校應不分專、兼任教師，一律給予受僱者相同

參加健保權益保障之建議，本署業函請教育部鼓勵各大專院校，基於對兼任教師之照顧，儘

速為未具其他適法身分而欲以學校為投保單位之兼任教師辦理健保投保事宜。 

（三十五）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中國大陸 H7N9 疫情持續擴大，允應

儘速派遣我國動物防疫專家前往大陸蒐集資訊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131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2-356） 

丁委員就中國大陸 H7N9 疫情持續擴大，允應儘速派遣我國動物防疫專家前往大陸蒐集資訊所

提質詢，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查復如下： 

為瞭解中國大陸動物 H7N9 疫情狀況及其採行之防疫措施，日前已由本會所屬機關防檢疫人員

與中國大陸農業部獸醫局局長等官員，共同洽談其國內發生 H7N9 動物疫情現況及防疫措施，並彼

此交換意見，詳如交流紀要。目前相關動物 H7N9 疫情訊息，亦可於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及

其農業部等網站查詢得知。另本會已儲備 H7N3 亞型不活化實體疫苗 500 萬劑，可供 H7 亞型禽鳥

緊急疫情發生時使用。 
（所附附件逕行轉送丁委員） 

（三十六）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退休教育人員再任私立學校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132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2-361） 

有關邱委員志偉對退休教育人員再任私立學校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及相關規定，退休教育人員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以其非屬由政府編列預

算支給俸（薪）給、待遇或公費之專任有給公職，或創立基金由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職

務，毋庸停發月退休金及暫停優惠存款，先予說明。 

二、因應貴院審議教育部 99 年度、101 年度及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作成之決議，要求教育

部儘速研擬建立退休軍公教人員轉任私立學校之薪資規範。教育部現行採取之因應措施如下

： 

(一)訂定限制私立大專校院使用教育部獎補助款支付領受月退休金之軍公教人員退休再任之

薪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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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部 99 年 11 月 2 日臺高(四)字第 0990187202 號函，限制各私立大學校院不得使用

學校獎補助經費支付退休人員再任私立大學校院之薪資。 

2.教育部 101 年 7 月 17 日臺技(三)字第 1010124995B 令修正發布「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

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依該要點第 10 點第 5 款第 2 目規定，公立

學校或政府機關退休至私校服務，領有月退俸之教師，其薪資應由學校其他經費支付

，亦即不得使用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支付退休人員再任私立技專校院之薪資。 

(二)政府不再負擔已領有退休金之軍公教人員再任私立學校時之退撫儲金： 

1.教育部已擬具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 8 條及第 41

條修正草案，規定已領退休（職、伍）金之軍公教人員、政務人員、公營事業人員及

其他公職人員，再任私立學校教職員時，原規定由學校主管機關應撥繳之 32.5%私立學

校退撫儲金部分，改由私立學校撥繳。如完成立法程序，將可避免已領有退休金之退

休人員再任私立學校，政府仍為其提繳退撫儲金之爭議。 

2.修正草案於 101 年 5 月 9 日由本院函送貴院審議。 

三、考量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及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修正草案，並未對於退休人員再任

私立學校職務有所限制，基於軍公教退休再任宜有一致性規範，本部將秉持嚴謹、縝密原則

審慎研議相關規定。 

（三十七）行政院函送鄭委員天財就原住民族地區計畫型補助款不含土地

取得費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763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0-206） 

鄭委員就原住民族地區計畫型補助款不含土地取得費用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

如下： 

一、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10 條規定，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之

計畫型補助款，均不含土地取得費用。但專案報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上開規定主要

係考量中央對地方政府計畫型補助款之功能，係透過補助款之分配與運用，協助地方政府辦

理各項建設計畫，中央僅為協助立場，且土地徵收作業為地方政府權責，為避免地方政府於

徵收前不合理調漲地價，以及建設完成後土地價格上漲可增加地方各項土地稅收，爰由地方

政府負責相關用地取得，並負擔所需經費。 

二、政府在審議各部會所提建設計畫時，因考量政府建設資源有限，有關「補助款不含土地取得費

用」之原則性規定，可作為衡量計畫重要與否之考量，以避免地方建設全數仰賴中央補助。

惟對於確有必要由中央補助土地款之公共建設，可專案報經行政院核准，並無完全排除補助

。 

（三十八）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經濟部及相關部會應重新檢討再生能


